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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保健与研究中基本伦理学概念词汇表

Nancy M. P. King

自主权

在卫生保健伦理学中，尊重自主权与自我决策权利的原则是重要概念。自主权就是管理自我的能力与管理自我的自由。自我决策经常被用来表示自主权，尤其在卫生保健中。

    如果一个人理解后而有意识地行动，并且没有被其他人控制，他就是自主行动。人和行动都可以是自主的；自主的人并不总是自主行动，在一些情况下，有时不自主的人能够做出自主决策或行动自主。记住没有一个人“完全”自主很重要；我们通过对普遍人类行为的期望评判自主权，对评判人和他们行为的“真实”自主权设立了最低标准。

    自主权与自由不一样， 通常我们认为自主权包括对行为结果的一些责任。既然社会已经特别关注社区的利益或权利，那么，关于个人自主权与他人合法权利或利益之间的界线存在很多不同意见。下面定义与自主权有关的能力、决策能力和概念。

行善/最佳利益

    行善的原则，或人的最佳利益原则经常与自主矛盾。例如，卫生保健提供者有时可能相信一个自主的病人想要的东西并不在他的最佳利用范围内。行善重点是做好事。关键问题是应该允许谁评判什么是好事。个人、卫生保健提供者、家庭成员、朋友和其他权威，所有人可能对什么是个人的最佳利益有不同的判断。最佳利益可以狭义定义为“最佳医疗利益”，或广义认为是包括有个人因素和价值的广泛多样性的概念。

    新开业医生的座右铭“首先，不造成伤害”是避免伤害的技术禁令 — 避免伤害 — 优于行善 — 做好事。在卫生保健中，这些原则经常密切相关，被共同考虑。如果它们按重要性排序，避免伤害通常是第一位； 然而，如你所想，卫生保健提供者和病人在决定治疗方法时，必须经常权衡造成伤害的风险与产生疗效的可能性。

    避免伤害中“伤害”如何定义及谁定义伤害，如同在行善中一样，也是问题。在两种概念之间至少存在一个显著差别：内科医生和其他卫生保健提供者有时通过取消照料病人和更换照料者行使不造成伤害的权利。相应的、单方面的、违反病人的意愿做好事的权利是不存在的。

强迫

强迫是一个人的行为被他人控制。它总是与自主矛盾，因此伦理上无法接受，除非在某种情况下，例如，行动者的自主对他人的安全有巨大的危险，强迫超越自主被原则或利益证明是正当的。

行为可能是强迫的，强迫经常通过恐吓实现。许多影响被宽泛地称为强迫，但强迫应该专指通过严厉的、无法抗拒的恐吓手段有意识地控制行为的影响。强迫行为是有意识的行为，但行动者对此行为“别无选择”。强迫在两个方面引起争论：一般，我们应该如何定义和测量什么是“无法抗拒”？特别的，意识能如此无法抗拒以至以成为强迫吗？（例如，对一个参加医学试验的囚犯许诺假释会有如此大的力量战胜囚犯关于试验安全的理智思考和说不的倾向？）

有时人们谈论情景性强迫。不愉快的环境确实让人感到别无选择，但是只有别人能够强迫，因为只有别人能够有意识的影响一个人的行为。（例如，患有严重精神病的状况让一个人觉得别无选择，只有服用具有讨厌副作用的危险药物。这个人不是被环境强迫。但是如果把服用这种药物作为接受政府在住房或教育方面援助的限制条件，这样的要求 — 因为它们与鼓励患精神病的人们维持药物治疗的意图相随 — 可能是强迫（但不一定必然是强迫）

    操纵和说服必须与强迫区别开。后面分别定义它们。

能力

    一个法律术语。成人（18岁及以上）被假定是有能力的，除非被证明没有能力。因而，一个严重残疾的成人，如果没有被法律界定为无能，在法律上仍然是有能力的。界定无能有一套非常复杂和细致的法律程序。界定可以是全球化的，或区域性的。当没有他人时，具有有限能力的人可保留一些法定决策权。例如，可安排有限监护人处理钱财上的事，但他保留做卫生保健决策的法定权利。无意的委托同无能的界定不一样。能力经常被错误地认为是决策能力的同义词，决策能力不是一个法律术语。后面定义决策能力。

机密性 

    机密性是让信息交流限于关系内而不超出关系的边界的义务、期望、和/或承诺（也就是“保密”）。因为在一个秘密的关系中，大量不同的关系相互关联，所以机密性引起问题。有时出现保护他人的潜在需要，他可能需要了解机密信息（例如，房东或雇主）。有时感觉到的需要可能是与他人（例如，家庭或卫生保健提供者）— 能够帮助那些期望维持机密的人共享机密信息。对这些具有竞争性的需要和利益进行整理归类和平衡是非常困难的。

    机密性不同于隐私，后面定义隐私。

利害冲突

    在服务关系中出现的多种伦理学问题中，利害冲突是一个引起关注的常用术语。发觉自己处于利害冲突中的人可能觉得他们试图为两个主人服务失败了，或者他们具有互相冲突的、对他人的忠心或义务。（例如，“管理的注意事项”引起对利害冲突的许多关注，因为医生在管理的注意事项合同中具有与为病人行善的义务相冲突的省钱的动机。然而，传统的“免费医疗服务”奖励医生提供更多的服务，这可能与避免伤害病人的义务冲突。）

我们经常想到的第一种冲突是金钱方面的，但是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冲突。例如，病人关于一个孩子的决定可能受到家里其他孩子需要的影响；卫生保健提供者可能除了考虑病人的需要，也考虑家庭成员相对抗的需要，或者在时间有限时，考虑如何满足不止一个病人的需要；还有许多别的例子。这个术语帮助我们分析复杂的情形，挑选出包含的、潜在的、相对抗的需要和利益。

生活中利害冲突很常见，至少有些不可避免。根据环境决定如何处理它们。有时应该排除它们；有时可以“处理”它们，例如通过一种忽略机制；有时暴露它们足以让受它们潜在影响的人对它们带来的风险做出恰当反应。

决策能力

    决策能力是做出充分自主决策的能力。假定成人拥有决策能力。当某个人的决策能力出现问题时，人们使用实用性和常识在争论中做出特殊决定。例如，一个残疾人有能力决定去养育院，但缺乏在针对一种健康问题的两种治疗方法之间做选择的能力，因为这需要较强的推理能力。

尽管有时精神病患者的决策能力需要专家进行评定，如精神病学家，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了解他/她、已经同他/她交谈过的、对情况熟悉的人可以做出同样可靠的决定。最好的、测试某个人特殊决策能力的测验是进行知情同意的过程。可以使用许多不同的标准；从非常宽松的（这个人似乎要做出选择吗？）到极度严格的（这个人因为“正确”的理由做出“正确”选择吗）。

公正

公正是一个重要的、具有许多方面的伦理学原则。一般而言，我们担心大规模的公正，而不是担心个人的公正 — 例如，对社区，特殊人群（妇女、少数民族、残疾人等等）和社会。公正粗略地与公平同义，但是什么是公正的或公平的由环境决定。平等对待每一个人是公正吗？或者因为肯定的行为纠正了过去的错而更加公正？分配的公正强调社会货物（如食物、房屋和卫生保健）应该如何分配 。我们可以再一次的问是否平等是公正的分配原则，或者 “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是否更加公正。公正的程序和公正地听取意见也是公正的组成部分。

操纵

    操纵是强迫、操纵和说服组成的三重唱中最难掌握的一个类别。操纵介于其他两者之间，本质上是两者之一：通过非强迫的手段有意识和成功地改变一个人可获得的选择（例如通过可抗拒的恐吓和提议），或通过非说服性的手段，也就是说，不是以劝说为重点（例如，成功的动之以情，或通过心理影响），有意识和成功地改变一个人对那些选择的感知。一个常见的卫生保健方面的例子是当一个提供者错误地相信说服是伦理上错误的时候，仍然相信特定的选择是病人的正确选择，因此，为了保证知情同意的过程产生提供者希望得到的结果，提供者可能选择使用具有特殊情感效果的语言倾向地或选择性地提供信息。卫生保健之外的一个常见例子是广告。

    操纵在很大程度上是程度问题和背景问题。它并不总是与自主矛盾，但是几乎总是有有助于保护、促进和鼓励自主的选择，但操纵绝对不会这样。

家长式作风

    家长式作风是另一个经常被宽泛使用的术语。当面对另一个人的最佳利益（例如，预防“理性的自杀”）时，一个人不顾另一个人的自主选择和行为，就产生了实际的家长式作风，也称为强硬的家长式作风。为了有利于第三方，或避免对第三方的伤害而不顾某人的行为或选择不是家长式作风。当某人不是自主行为时（例如，防止患有迫害妄想的人自杀）不顾他的行为或选择也不是家长式作风，因为行善和自主并不矛盾。然而，这些也常常被称为家长式作风，或弱的家长式作风。当自杀的例子有助于说明时，许多次“家长式作风”被提到时是选择的自主和行善成为可疑或争论问题的情况。

说服

    说服指通过向一个人呼吁说服者倡导的理由，自由采纳的信仰、价值观、态度、意图或行为，有意识和成功地劝诱他。它与自主一致，经常确实促使自主的决策，因为它以理由充分的谈话为基础，分享交流和讨论。教育和说服密切相关。

隐私
隐私有两种含义：一种常识性的含义和一种法律上的含义。宪法中的隐私权利可能混淆，因为它意味着拥有政府不侵扰与个人的身体、关系、生育、言论和思想 — 个人思想和行为的真实大杂烩 — 有关的决策和行为的自由。（法院已修改了隐私的这种含义，从“宪法的隐私权”变为“宪法的自由利益”。）

常识性的隐私是稍微不同的聚合。它指拥有独处不被侵扰的自由（在我们通常有“隐私期望”的场合被偷听、拍照、或暗中监视，如在家里）， 和私事不被公开的自由，或私事不被不必要地公开的自由（此外，这些根据社会通常认为的什么是私人的和什么是公共的来判断）。医学记录的隐私（更恰当的是内容的机密性，但是流行的和法律术语已经将两者混淆）在信息时代越来越重要，根据什么是隐私的合理期望决定什么可以和什么不可以同他人分享（如雇主、保险公司和信息购买者）。

    任何含义的隐私与机密性不同，机密性指限定在关系内分享信息。

权利

在卫生保健中，权利的概念被过度使用，也难以定义，但是需要澄清。从十九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变得习惯于谈论相对弱势群体的权利，如少数民族，有色种族，妇女和病人。最近，医生和其他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指出他们也有权利（与“受害人权利”的发展一致，补充被告和罪犯的权利）。当“权利”一词被更加广泛地应用时，它的内涵淡化了。有许多不同的法定权利，因此，仅仅声明一种权利只能告诉我们一点点它的范围或作用。为了让权利的要求变得清楚和有意义，需要许多详细的细节。

考虑权利（伦理的或法定的）的最好方式是认为他们与义务相关联。因而，如果我有去那里做X，其他人 — 个人或许是国家 — 对我有义务，或者不干涉我做X，或者在一些情况下，帮助我做X。我也有负责地行使我的权利的义务，从而不妨碍他人的权利。

权利术语的一个普遍问题是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 而没有人有义务。另一个普遍问题是权利仅仅属于个人，因此，个人的权利与社区的利益相对抗。应该明智使用权利术语以避免这些缺陷。

美德

    许多伦理学的基本概念以原则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是普遍应用的准则。自主权、行善和公正都是原则的例子。权利在伦理学中具有重要作用，因为伦理学、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但是有定义伦理学的其他方式。一种大多数人都知道的方式是通过美德。

美德术语是“存在”的术语，而不是“行为”的术语。然而，原则为“解决”伦理学问题提供了“准则”，美德形容那种我们热切希望成为的人。他们给性格设立标准，并考虑不同的性格特征如何造就好人或好的卫生专业人员。许多人使用的伦理学术语比接近原则更接近美德。原则主义者可能说“你错了”或“你做对了”。相反，许多人说“如果我那样做我将感到不自在”或“我不是做这种事的人。” 许多卫生保健专业人员的伦理学编码使用美德术语，重点放在做一个好医生或好护士意味着什么，而不是放在准则和行为指南上（例如，“护士应该诚实”，而不是“护士应该告诉真象”）。

美德术语是具有许多宗教传统的术语，形成了许多家庭传给孩子的伦理学教育的基础，但是伦理学美德的概念也起源于亚里士多德。任何完善的伦理学系统将包括原则和美德，它们相互补充，而不是对如何定义伦理而存在的两个互相冲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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